
长郡中学

虚报校舍面积6000多平方米

2008年4月15日， 经查发现长沙

市长郡中学上报的2006—2007学年

度《普通中学基层统计报表》中填报

的“校舍建筑面积”虚报6008.9平方

米，虚报率达12.4%，构成虚报统计资

料的统计违法行为。省统计局对该单

位给予警告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该

单位拒不履行，省统计局依法向省高

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已执行到

位。

溶江锰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虚报销售收入6500多万

2008年6月至7月，经查发现吉首

市溶江锰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上报

的2007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总产值”

（现价） 虚报6649.5万元， 虚报率达

48.9%；上报的2007年度“高新技术产

品销售收入”虚报6547.2万元，虚报

率达52.9%。 该单位上述行为构成了

虚报统计资料的统计违法行为。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统计局依法对该

单位给予警告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

耒阳市三都镇东元村煤矿

拒报统计资料

耒阳市三都镇东元村煤矿2008

年6月30日应向耒阳市统计局报送

《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

《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等统计报

表， 该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未报送。

催报后，该单位仍未报送，构成拒报

统计资料的统计违法行为。耒阳市统

计局依法对该单位给予警告并处罚

款、公开通报批评的行政处罚。

湘阴县国家税务局

拒报统计资料

2009年10月12日，经查发现湘阴

县国家税务局上报的2008年《劳动

情况》报表数据存在一定问题。岳阳

市统计局发出《统计检查查询书》，

该单位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答复查

询书， 构成拒报统计资料的统计违

法行为。 岳阳市统计局依法给予该

单位通报批评并责令改正的行政处

罚。

安仁县阳升冶炼有限公司

拒报统计资料

安仁县阳升冶炼有限公司2009

年1—8月拒不报送工业统计、 能源

统计月报。 该单位的行为构成了拒

报统计资料的统计违法行为。 安仁

县统计局依法对该单位给予通报批

评的行政处罚。

会同县广坪镇计划生育服务站

拒报统计资料

会同县广坪镇计划生育服务站

在2007年1月至2008年3月期间，缺报

部分统计报表资料， 严重影响了全

县该项统计报表的汇总上报。 会同

县统计局于2007年3月5日至2008年7

月2日期间4次依法发出统计报表催

报单， 但仍有两次未依法履行统计

报表义务， 已构成拒报统计资料的

统计违法行为。

湖南海洋之心水族制品有限公司

拒报经济普查资料(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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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统计局公布15家单位违法行为：溶江锰业虚报产值近7000万元

长郡中学虚报校舍6000平米

8家单位瞒报劳动报酬近500万，最高瞒报258万

省统计局12月10

日公布了15家单位的

统计违法行为。其中，

吉首市溶江锰业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上报的

2007年度“高新技术

产品总产值”（现价）

虚报6649.5万元，虚

报率达48.9%；上报的

2007年度“高新技术

产品销售收入” 虚报

6547.2万元， 虚报率

达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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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瞒报劳动报酬258万

2009年5月4日，经查发现

新化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上

报的2008年度《劳动情况》报

表中填报的“单位从业人员

劳动报酬”瞒报258.2万元，瞒

报率达17.3%，构成了瞒报统

计资料的统计违法行为。新

化县统计局对该单位给予警

告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

南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

瞒报劳动报酬223万

2009年8月， 经查发现南

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任用未

取得统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

员从事统计工作，上报的2008

年《劳动情况》报表中“单位从

业人员劳动报酬” 瞒报223.1

万元，构成瞒报统计资料的统

计违法行为。益阳市统计局对

该单位给予责令改正并予以

通报批评的行政处罚。

常德市武陵区南坪岗乡中学

瞒报劳动报酬109万

2008年10月18日，经查发

现常德市武陵区南坪岗乡中

学上报的2007年《劳动情况》

报表中填报的“单位从业人

员年末人数”瞒报2人；“单位

从业人员劳动报酬” 瞒报

109.3万元， 瞒报率为10.8%。

该单位上述行为构成了瞒报

统计资料的统计违法行为，常

德市统计局依法对该单位给

予警告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

该单位拒不履行，2009年10月

30日，常德市统计局依法向该

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

株洲恒泰实业有限公司

应付工资瞒报率70%

2008年5月， 经查发现株

洲恒泰实业有限公司在2008

年1—4月《工业企业主要经济

指标》 月报中，“流动资产平均

余额”瞒报844.3万元，瞒报率达

57.2%；“本年折旧” 虚报19.6万

元， 虚报2.8倍；“本年应付工资

总额” 瞒报37万元， 瞒报率达

70%。该单位上述行为构成了虚

报、 瞒报统计资料的统计违法

行为。 株洲市统计局依法对该

单位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张家界经开区管委会

瞒报劳动报酬29.3万(略)

望城县高塘岭镇卫生院

瞒报劳动报酬30万(略)

方正证券湘潭营业部

瞒报劳动报酬40余万(略)

新邵县卫生监督所

瞒报劳动报酬6.4万(略)

8家单位瞒报从业人员劳动报酬


